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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根據我們於 2010 年 12 月 10 日就上述事情來信的回覆，現隨

函夾附附件 A 至 C。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一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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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有關學費減免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以下來函的回應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1(e)(ii)段 

(e) regarding the 22 schools listed out in Table 1 in paragraph 3.3(b) of Chapter 
2: 
(i) what the average monthly school fees received by each of the schools in 

2008/09 were.  Please break down the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ranges of 

“underprovided amount” set out in Table 1; and 

(ii) besides the school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4, the number of years 
during which the remaining 21 schools did not set aside sufficient 
school fee income for running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1(a)段 

 (a) Table 1 of Chapter 2 showed that the amounts of school fee income set aside 
by 22 schools for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were less than those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their school fees.  It was mentioned at the 
hearing that although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had detected the 
problem of underprovision, it had applied flexibilit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schools concerned had set aside sufficient money for the purpose of 
running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such as allowing the schools 
to fund the schemes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school fees.   

Please explain in detail the mechanism of and the criteria adopted by the 
EDB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Direct Subsidy Scheme ("DSS") schools 
have complied with the EDB's requirements on the funding of school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cluding those set out in paragraph 3.2 of 
Chapter 2.  Please also explain the flexibility allowed and the relevant 
justifications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來函第4(a)至4(d)段 

 (a) in addition to the average monthly school fees received by the schools in 
2008/09 (which was sought under item (e)(i) of my letter of       1 
December 2010), please also provide the average annual school fees charged 
by the schools as well as their annual school fees (if they charge different 
amounts for different class levels, please list out th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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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ether the schools should set aside their school fee income for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2(a) or 3.2(b) of Chapter 2; 

(c) the actual amount of underprovision; and 

(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schools’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 
2008/09. 

 
教 育 局 用 以 評 定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直 資 )學 校 就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上

是 否 已 符 合 教 育 局 規 定 所 採 取 的 機 制 及 準 則  
 
1. 為 推 行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 直 資 學 校 須 撥 出  —— 

 
(a) 學 費 收 入 的 10%； 或  

 
(b) 高 出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三 分 之 二 的 學 費 收 入 的 50%(如 學 費 介 乎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的 2/3(三 分 之 二 )至 2 1/3(二 又 三 分 之 一 ))，   

 
以 較 高 款 額 者 為 準 。  

 
2. 教 育 局 每 年 均 會 查 閱 直 資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周 年 帳 目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教 育 局 會 查 看 所 有 學 校 是 否 已 在 有 關 年 度 為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撥 出 不 少 於 學 費 收 入 的 10%。 至 於 10%以 上 的 撥 款 ， 教 育 局 依 靠 直

資 學 校 的 外 聘 核 數 師 檢 查 學 校 是 否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 如 有 不 足 之 數 ，

教 育 局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會 與 有 關 學 校 跟 進 ， 並 要 求 校 方 修 正 問 題 和

填 補 差 額 。 審 計 署 報 告 的 調 查 結 果 指 出 22所 學 校 中 的 10所 學 校 ， 符

合 上 述 第 一 段 (b)項 規 則，但 未 有 按 該 規 則 為 學 費 減 免 /奬 學 計 劃 撥 足

夠 數 額 ； 教 育 局 詳 細 查 閱 這 10所 學 校 的 內 部 紀 錄 ， 發 現 只 有 一 間 學

校 因 誤 解 而 撥 備 不 足 。  

  
 
審 計 署 與 教 育 局 對 直 資 學 校 是 否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的 評 審 分 別  
 
3. 我 們 注 意 到 ， 審 計 署 在 引 用 上 述 第 一 段 (b)項 準 則 的 情 況 下 ， 是 以

2008/09預 計 的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及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的 定

點 學 生 人 數 計 算。然 而，教 育 局 評 審 時 會 以 2008/09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及 大 多 數 學 校 所 採 用 的 實 際 學 生 人 數 作 為 計 算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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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 們 注 意 到 不 同 學 校 或 會 視 乎 其 獨 特 情 況 而 採 用 不 同 的 記 帳 做 法 ，

故 我 們 在 評 定 學 校 是 否 已 按 照 規 定 預 留 足 夠 撥 款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時 ， 是 從 實 際 的 角 度 出 發 。 但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都 會 緊 記 此

舉 旨 在 確 保 學 校 為 有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 因 此 ， 我 們 確 保 學 校

符 合 規 定 的 同 時 ， 亦 會 容 許 學 校 對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撥 款 的 記

帳 安 排 存 在 一 些 合 理 差 異 。 具 體 來 說 ， 除 了 從 學 費 收 入 中 直 接 明 確

扣 除 規 定 款 額 以 外 ， 我 們 亦 會 容 許 學 校 從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撥 出 規 定 款

額 ， 包 括 (但 不 局 限 於 )累 積 儲 備 結 餘 ， 以 及 從 收 支 帳 撥 付 年 內 的 助

學 金 ／ 奬 學 金 ／ 學 費 減 免 開 支 。 另 外 ， 我 們 亦 接 受 學 校 以 學 生 所 交

的 學 費 (即 在 學 費 減 免 後 )按 照 上 述 第 一 段 (a)項 或 (b)項 準 則，撥 出 足

夠 數 額 作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的 撥 備 。  

 
5. 此 外，教 育 局 亦 容 許 極 輕 微 如 0.01%之 類 的 撥 款 不 足 數 額 (在 2008/09

年 度 ， 有 一 個 個 案 涉 及 的 數 額 是 10元 ， 另 一 個 是 大 約 1 000元 )。  

 

評 審 結 果 的 分 別  

6. 根 據 審 計 署 的 發 現 (報 告 書 第 2章 表 一 )，22所 直 資 學 校 在 2008/09年 度

帳 目 中 的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撥 款 不 足，款 額 由 1 元 至 100萬 元 以

上 不 等 。 我 們 對 審 計 署 的 發 現 進 行 了 覆 查 ， 結 果 認 為 上 述 22所 直 資

學 校 中 有 16所 學 校 已 在 2008/09年 度 帳 目 中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 除 了 一 所 學校外， 不 同 評 審 結 果 都 是 因 上 述 第

三 至 第 五 段 所 列 出 的 理 由 。 就 這 16所 學 校 的 具 體 解 釋 如 下 ：  

 
(a) 第 三 段 : 8所 學 校 ；  
(b) 第 四 段 : 5所 學 校 ；  
(c) 第 五 段 : 2所 學 校 ；  
(d) 就 恒 生 商 學 書 院 的 個 案 而 言 ， 教 育 局 只 計 算 2008/09年 度 中 六

／ 中 七 直 資 計 劃 下 的 學 費 收 入，而 審 計 署 則 計 及 包 含 副 學 士 先

修 課 程 ／ 副 學 士 課 程 ／ 學 士 銜 接 課 程 的 學 費 收 入 總 額，因 而 導

致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規 定 款 額 有 重 大 分 別 。  

 
7. 至 於 根 據 教 育 局 早 前 的 評 審 及 審 計 署 在 報 告 書 中 的 意 見 屬 於 沒 有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6所 學 校 ， 我 們 已 通 知 校

方，而 該 6所 學 校 均 已 同 意 在 2009/10年 度 帳 目 中 填 補 2008/09年 度 的

不 足 撥 備，在 這 6所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撥 款 不 足 的 學 校 之 中，有

3所 學 校 在 2006/07年 度、2007/08年 度 及 2008/09年 度 皆 沒 有 撥 出 規 定

款 額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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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 回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立 法 會 2010年 12月 6日 信 件 第 4(a)段

至 第 4(d)段 的 要 求 ， 我 們 現 就 審 計 署 報 告 書 第 2章 表 一 內 的 22所 學

校 ， 以 附 件 A-1方 式 提 供 每 所 學 校 的 下 列 資 料 ：  

 
(a)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撥 款 準 則 ；  
(b) 2008/09年 度 全 年 學 費 收 入 ；  
(c) 按 照 審 計 署 計 算 的 2008/09年 度 實 際 撥 款 不 足 額 ；  

(d) 按 照 教 育 局 計 算 的 2008/09年 度 實 際 撥 款 不 足 額 ；  

(e) 按 照 教 育 局 計 算 的 2008/09年 度 運 用 率 ； 以 及  

(f) (c)和 (d)的 差 別 原 因 。  

 
未 來 路 向  
 
9. 為 免 如 上 文 所 述 因 對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用 途 的 規 定 有 不 同 詮 釋

而 可 能 產 生 誤 會 ， 教 育 局 會 修 訂 指 引 ， 以 期 使 在 執 行 上 更 為 清 晰 及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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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f)段的回應 

 (f) the actions that had been taken by the EDB since September 2005 to ensure that 
the school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4 of Chapter 2 will set aside sufficient 
amount of school fee income for running its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 
and the school’s response 

 
1. 該校以「一條龍」模式營辦，其小學及中學部分別於 2002 年 9 月及 2003 年

9 月開辦。 

2. 教育局於 2004/05 學年查核該校 2002/03 年度的經審核數帳目時，首次發現

學校未有撥備規定款額以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於是在 2005 年 9 月 8

日去信要求學校作出更正。及後 4 年在查核其經審核數帳目時，仍發現同樣

問題，故已先後多次於 2007 年 2 月、2007 年 10 月、2008 年 11 月、2009 年

9 月及 2010 年 8 月去信要求學校作出更正。學校在 2010 年 9 月回覆本局稱

學校已為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作足夠撥備。雖然學校已承諾為學費減免／

奬學金計劃作足夠撥備，有鑑於該校未能因應本局發現的其他不當問題而作

出修正，本局於本年 11 月 12 日向該校發出警告信。學校就警告信所提事項

於 11 月 23 日作出回應，本局現正研究學校的回應並會繼續與校方聯絡，跟

進每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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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b)段的回應 

(b) according to paragraph 3.14 of Chapter 2, only two of the schools visited by 
Audit had mentioned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 their 
prospectuses.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relevant parts in the service 
agreements signed by the school governing bodies of these two school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parts in their school prospectuses showing details of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 學校 1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附 件 A-2至 A-5；學 校  2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附

件 A-6至 A-9。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A-2 至 A-5 及附件 A-6、A-7 及 A-9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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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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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有關調整學費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c)及 1(e)段的回應 

 (c)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school fees: 

(i) the criteria adopted by the EDB for approving or rejecting DSS schools’ 
ap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school fees; and 

(ii)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ap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school fees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and those with the level of increase reduce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S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applications 
and requiring a reduced level of increase 

(e)  Please also explain the mechanism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projections made by DSS schools in their applications to increase school fees 
were fair and reasonable 

 

有關(c) (i) 及 (e) 項 

 
審批調整學費申請的主要考慮包括： 

(i) 學校的財務狀況（例如學校的營運儲備及下一年的財政預算）； 

(ii) 申請增加學費的原因及理據；及 

(iii) 完成適當的諮詢家長程序。 

 
2. 為確保調整學費申請的審批工作能保持一致，我們已制定一份包含審批

調整學費申請準則的內部指引，有關的準則概述如下： 

(i) 如學校的累積盈餘超過一年的營運開支而仍然申請加費，區域教育

服務處只會批准理據充分和合理，並已透過合適程序諮詢家長的加

費申請； 

(ii) 區域教育服務處在判別學校是否保留大量的盈餘時，會考慮各項因

素，例如：(a)學校是否已在本學年使用了在經審核帳目內顯示的上

一學年的部分盈餘；或(b)學校的大部份盈餘其實是來自有指定用途

的捐款。對於增幅較大的開支項目，區域教育服務處亦會按情況要

求學校提供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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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教育局的財務分部在審閱學校加費時發現一些異常的開支項

目，例如過高的額外津貼，區域教育服務處會要求有關學校提供詳

細資料及理據。若學校未能提供充分理據，及這些開支項目會對學

費增幅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加入這些開支項目後會使學校不能

符合“累積營運儲備應足以應付至少兩個月的營運開支”的要求〕，

區域教育服務處會在評估加費理據時把這些項目從開支名單內剔

除； 

(iv) 對於諮詢家長的程序，區域教育服務處會審視(a)學校是否已取得家

長的同意，及(b) 學校是否已適當地回應家長的關注。諮詢家長安

排的詳情如下： 

 如申請加費超過每年教育局所訂的加費百分率基準〔2009 及

2010 年均為 7%〕，就建議的加費，申請加費學校須取得大多

數家長的同意，即是在收回問卷的總數/出席諮詢會議的家長

人數中，須有四分之三或以上家長的同意； 

 如學校的累積盈餘超過一年的營運開支而仍然申請增加學

費，就建議的加費，學校須取得大多數家長的同意，即是在收

回問卷的總數/出席諮詢會議的家長人數中，須有四分之三或

以上家長的同意；及 

 如申請加費不超過加費百分率基準及學校的累積盈餘少於一

年的營運開支，學校最低限度須諮詢家教會或家長代表。 

 
3. 每年我們在接受加費申請前都會舉行簡介會，讓區域教育服務處同事了

解有關審批調整學費申請的指引，務求在審批調整學費申請時，有一致的做法。

如遇到複雜的申請個案，區域教育服務處、財務分部及負責直資計劃政策的組別

會一起開會商討有關申請。 

 
4. 簡言之，在區域教育服務處初步審閱學校申請的資料後，會把所有申請

轉交財務分部提供專業意見。財務分部會根據區域教育服務處初步審批的結果，

及審視學校經審核帳目內的項目，點出異常的開支項目，例如過高的額外津貼，

讓區域教育服務處跟進〔跟進詳情請參閱上述第 2(iii)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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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c) (ii) 項 

 

表一： 不獲批准於 2008/09 至 2010/11 學年加學費的直接資助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學年 
拒絕所有級別 

加學費 

拒絕部份級別 

加學費 

拒絕學校申請加學費的主要原因 

2008/09 1 2 

2009/10 0 0 

2010/11 2 0 

 學校未能提交相關年度的經審核帳

目供教育局審視財政狀況； 

 學校有充足財政累積盈餘，亦沒有充

分理據支持加費；及 

 學校提交的資料未能清楚顯示家長

已充分了解加費的原因。  

 

    

表二： 被要求調低加幅後才獲得批准於 2008/09 至 2010/11 學年加學費的直接資助學校

數目 

學年 學校數目 要求學校調低申請加學費幅度的主要原因

2008/09 0 

2009/10 2 

2010/11 0 

 就該學校的財政累積盈餘情况及理

據，加幅應下調；及 

 要求學校須顧及家長財政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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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d)段的回應 

(d)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3 of Chapter 2, for 2008/09 and 2009/10, the EDB 
approved 30 and 18 applications respectively for school fee increases.  In this 
regard: 

(i) what the levels of operating reserves of each of the above schools at the 
time when they applied for school fee increases were;  

(ii) whether the above schools included the ones referred to in Table 6 in 
paragraph 5.3(b); and 

(iii) for the two schools with the highest levels of approved school fee increases 
(i.e. with an increase from $4,500 to $22,000 and from $48,000 to $60,000),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chools to obtain 
consent from parents for increasing the school fees 

 

有關1(d)段第 (i) 及 (ii) 項 

 
教 育 局 要 求 直 資 學 校 經 常 保 持 足 夠 的 營 運 儲 備 以 應 付 最 少 兩 個 月

的 營 運 開 支 ， 我 們 認 為 營 運 儲 備 總 額 相 當 於 二 至 十 二 個 月 的 營 運 開 支

是 合 理 的 。 以 下 表 目 列 出 學 校 在 申 請 加 費 時 的 營 運 儲 備 水 平 : 

 
  2008/09  2009/10
加 費 申 請 個 案   30  18 
     
學 校 的 營 運 儲 備 *     
 根 據 經 審 核 帳 目   2006/07  2007/08
 儲 備 水 平 (相 當 於 每 月 開 支 的 總 月 數 )     

赤 字   3  3 
0 至 2 個 月   6  2 
高 於 2 個 月 至 12 個 月   18  12 
高 於 12 個 月 至 14 個 月   2  1 
學 校 在 2007/08 年 度 才 加 入 成 為 直 資 學

校 ， 故 沒 有 2006/07 有 關 資 料  
 1  0 

總 計   30  18 
 
*學 校 須 提 交 上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當 年 的 修 訂 預 算 和 下 年 度 預 算 給 教 育

局 作 學 費 建 議 審 核 ， 教 育 局 會 考 慮 學 校 的 上 述 三 年 營 運 儲 備 。  

 
2. 第 5.3(b)段 中 的 表 六 包 括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64所 學

校 的 營 運 儲 備 。 上 述 的 30所 及 18所 申 請 加 費 的 學 校 ， 分 別 有 1所 和 3所

學 校 不 在 該 64所 學 校 之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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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1(d)段第 (iii) 項 

 

 

 

 
 
文件1 (指學費由$4,500 增至 $22,000的學校)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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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 



-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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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 



- 3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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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 (指學費由$48,000 增至 $60,000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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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e)段的回應 

(e) Table 4 in paragraph 4.10(a) of Chapter 2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variances between the projected and actual operation reserves of eight DSS 
schools for 2008/09.  Please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variances for each of these eight schools.   

 

除 其 他 資 料 外 ， 申 請 在 2 0 0 8 / 0 9 年 度 加 費 的 學 校 還 須 大 約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提 交 以 下 財 務 資 料 ：  
(i) 2006/07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 ；  
(ii) 2007/08 年 度 修 訂 預 算 ； 以 及  
(iii) 2008/09 年 度 預 算 ， 並 已 在 預 算 中 計 及 申 請 加 費 的 影 響 。  

 
2. 以 下 原 因 可 解 釋 它 們 的 重 大 差 別 。  

 
時 間 差 距  
3. 2008/09 年 度 的 預 測 儲 備 是 學 校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編 製 ， 即 多 數 學

校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的 2008/09 年 度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落

實 前 大 約 16 個 月 編 製。換 言 之，預 測 營 運 儲 備 及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的 編 製

時 間 相 隔 約 16 個 月。收 支 預 算 與 實 際 收 支 情 況 的 變 動 會 導 致 審 計 署 所

提 出 的 預 測 營 運 儲 備 與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的 差 別 。  

 
預 計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與 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的 差 別  
4. 學 校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擬 備 2008/09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時，定 會 參 考

2007/08 年 度 的 預 計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 該 津 貼 額 乃 當 時 最 新 的 數 據

(2007/08 和 2008/09 年 度 的 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和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才 會 得 知 ) 。2008/09 年 度 的 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較 2007/08 年 度 的 預 計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多 6%至 16%，

導 致 學 校 獲 得 較 高 的 津 貼 收 入 ， 因 此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高 於 預 測 。  

 
5. 表 四 的 八 所 直 資 學 校 當 中，導 致 2008/09 年 度 的 預 測 營 運 儲 備 與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有 差 別 的 原 因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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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學 校 數 目  

由 於 時 間 差 距 及 直 資 津 貼 收 入 高

於 預 測 所 導 致 的 收 入 及 開 支 差 別  

 

 
3 

直 資 津 貼 收 入 高 於 預 測  

 
3 

直 資 津 貼 收 入 高 於 預 測 及 在 不 同

方 面 有 大 筆 比 預 算 小 的 支 出  (備

註 ) 

 

 
2 

總 計  8 
 
備 註 : 
(i). 有 一 所 學 校 的 開 支 較 預 算 少 22%， 由 數 個 原 因 造 成 (包 括 一 項 學 校

自 資 擴 建 工 程 延 期、低 於 預 期 的 大 型 修 葺 工 程 費 用 與 教 師 薪 金 的 開

支 )。  
(ii). 另 一 所 學 校 在 2008/09 年 度 預 算 中 包 括 了 大 型 修 葺 工 程 ／ 自 資 建 築

工 程 的 費 用 ， 但 約 有 1,400 萬 元 沒 有 於 該 學 年 內 使 用 。  

 

 



- 309 - 

附件 C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f)段的回應 

(f) whether there had been any change in the manpower, in terms of number of staff 
or man hours etc., deployed for undertaking duties relating to school audits of 
DSS schools and taking follow-up actions during the years from 2005 to 2010; 
and the reason why the glaring practices of the three schools identified by the 
EDB, as set out in Table 4 in paragraph 5.12 of Chapter 1, had not been 
rectified after a long time 

 

Regarding whether there had been any change in the manpower, in terms of number 
of staff or man hours etc., deployed for undertaking duties relating to school audits of 
DSS schools and taking follow-up actions during the years from 2005 to 2010 

 

1.  教 育 局 的 財 政 分 部 及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負 責 有 關 學 校 教 育 服 務 的

一 系 列 工 作 。 現 時 全 港 大 約 有 4000 多 所 學 校 ， 包 括 資 助 、 政 府 、

直 資 、 按 位 津 貼 、 私 立 學 校 及 幼 稚 園 。 四 個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轄 下 的

十 五 個 學 校 發 展 組 負 責 為 學 校 的 行 政 及 發 展 提 供 支 援。有 關 稽 核 直

資 學 校 及 其 跟 進 工 作 ， 教 育 局 內 並 沒 有 專 門 為 此 而 設 的 職 位 。  

 
2.  簡 要 而 言 ， 教 育 局 財 政 分 部 的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對 直 資 學 校 進 行 稽

核，旨 在 評 鑑 直 資 學 校 是 否 已 設 有 適 當 的 財 務 管 理 及 採 購 安 排，以

及 學 校 的 財 務 及 會 計 工 作 有 否 遵 照 教 育 局 發 出 的 相 關 信 函、通 告 及

指 引 。  

3 .  在 完 成 學 校 現 場 稽 核 後 ，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繼 續 與 學 校 跟 進 一 些 學

校 未 能 即 時 提 供 的 文 件 /資 料 /解 釋 。 在 取 得 政 策 分 部 的 意 見 後 ，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向 有 關 學 校 發 出 查 核 情 況 說 明 書 。 除 此 之 外 ， 財 政 分 部

分 會 調 配 職 員 查 閱 直 資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及 學 費 調 整 申 請 。  

 
4 .  學 校 須 回 覆 查 核 情 況 說 明 書 ， 其 後 ，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的 有 關 人

員 便 會 按 需 要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 對 於 直 資 學 校，除 上 述 有 關 跟

進 稽 核 的 工 作 外，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負 責 處 理 直 資 學 校 超 過 2 百 萬 元

的 維 修 、 學 費 調 整 、 投 訴 、 服 務 合 約 續 約 事 宜 、 學 校 設 施 提 升 及 其

他 學 校 行 政 工 作 (例 如 危 機 處 理 、 校 長 聘 任 、 商 業 活 動 )。 為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並 沒 有 專 職 人 員 處 理 直 資 學 校 事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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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下 表 所 列 的 人 手 是 指 (a)  學 校 核 數 組 委 派 執 行 相 關 稽 核 職 務 的

人 數 ； (b)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分 配 為 直 資 學 校 提 供 整 體 行 政 及 支 援 的

相 等 人 手，這 人 手 是 基 於 直 資 學 校 與 其 他 類 別 學 校 的 相 對 工 作 量 計

算 出 來 的 。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預 計 )
稽 核 直 資 學 校

的 宗 數 ：  
4 2 6 6 8 12 

學 校 核 數 組 参

與 稽 核 直 資 學

校 的 人 數 ：  

0.9 0.4 1.3 1.3 1.7 2.5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負 責 直 資 學

校 行 政 及 發 展

事 務 的 相 等 人

手  

3.2 3.8 4.2 4.9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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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reason why the glaring practices of the three schools identified by the 
EDB, as set out in Table 4 in paragraph 5.12 of Chapter 1, had not been rectified after 
a long time” 

 
(1) 德信中學 
根據審計署報告，德信中學被發現不當使用政府撥款 (例如以政府撥款支付員工

膳食開支)及沒有制訂採購政策及程序。 

 
使用政府撥款： 
2. 關於不當使用政府撥款，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7年1月到學校進行核數時

已注意到學校出現類似問題，並於2007年5月向學校發出核數函件(management 
letter)，要求學校修正。學校於2007年7月書面回覆時表示已成立獨立帳目，處理

政府和非政府撥款及開支，及修正相關問題 (把有關員工膳食開支撥回非政府帳

目)。為此，教育局認為不需跟進。然而，審計署於2010年5月到校審核時，發現

學校把一筆約2.9萬元的員工周年晚宴開支記入2009/10年度的政府經費帳。學校

解釋仍未能清楚分辨那些開支項目應記入政府或非政府帳項。因應審計署的發

現，學校已把該筆開支由政府經費帳撥回非政府帳目。有關的帳目記錄已呈交教

育局。 

 
採購政策及程序： 
3. 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7年1到學校進行核數時，已提醒學校須制訂妥善的

招標及採購程序。學校收到教育局2007年5月發出的核數函件(management letter)
後，於2007年7月書面回覆時表示已制訂有關程序，及確保報價記錄妥善存檔。

為此，教育局認為不需跟進。然而，在審計署審核時，發現學校仍沒有制訂正式

的採購政策及程序。學校告知審計署已遵照教育局通告第15/2007 號公布的程序

辦理。惟審計署發現學校在部分採購項目上，沒有進行招標程序，亦沒有記錄顯

示法團校董會曾批准有關採購項目可不依循教育局的採購指引。因應審計署的發

現，學校已依照教育局的相關指引制訂採購政策。據學校表示，學校已由2010年

9月開始執行有關政策，相關文件亦已呈交教育局。 
 

(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根據審計署報告書，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有以下兩個問題： 

 
 該校以學校經費購入兩項物業，但用以持有其中一項物業的信託安排，未

經校董會批准，教育局於2009年3月的學校帳目審核時首次發現有關問題。 
 該校用相同的信託安排持有第三項物業，也是未經校董會批准，有關問題

由審計署於2010年探訪學校時發現。 

 
2. 教育局於 2009 年 3 月的學校帳目審核時首次發現該校以信託形式持有物業。

從學校獲取補充資料及予以澄清後，教育局於 2010 年 2 月向學校發出核數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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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Inspection / Management Letter)，指出學校未能提供有關物業信託安排的證

明文件供教育局查閱。教育局亦於核數函件中要求學校在一個月內，就購買物業

及其他財務管理問題提供理據及作出修正。由於學校未能作出具體回應，教育局

於 2010 年 3 月及 8 月去信提醒學校須回覆教育局。鑑於學校在教育局多番提醒

下，仍未能就信託安排及其他財務問題作出回應或糾正，教育局於 2010 年 9 月

及 10 月向學校發出忠告信，並於 2010 年 11 月向學校發出警告信，要求學校提

供有關物業信託安排的詳細資料及更正有關安排的具體行動，包括購買物業的理

據，以及校董會批准有關購買物業及信託安排的紀錄。學校最終於 2010 年 11 月

23 日作出回覆。答應會迅速採取更正行動。教育局正審視學校的回覆，並會密切

監察有關情況。如有需要，教育局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3)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被發現以下不當做法：  
 (a) 不當使用學校經費(貸款給一間第三者公司) ;及 
 (b) 沒有就一宗涉及大筆金額的採購，進行招標 

 
不當使用學校經費(貸款給一間第三者公司)： 
2. 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7年12月進行審核時，發現學校不當使用學校經費，

向校車公司貸款六萬元和注資大約二十萬元。於2008年10月28日，教育局發出核

數函件後，學校於2009年2月27日書面回覆，確認已跟校車公司擬定償還貸款的

計劃，該公司已從2008年12月起，分三期歸還貸款。審計署於2010年再揭露此項

不當做法的時候，其實當時學校只是仍未與校車公司完成整個還款與撤回注資的

過程。 
 
3. 在注資校車公司方面，經多次商議後，該校車公司終於在2009年9月17日同

意，於2010年8月31日結束營業，學校悉數取回在該校車公司之投資。校監確認

所有跟有關校車公司的貸款及注資款項已於2010年8月全數取回，學校亦已退

股，不再持有該公司之股份。 

 
沒有就一宗涉及大筆金額的採購進行招標： 
4. 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8年10月發出核數函件，提醒學校每次購買需費超過

50,000元的項目時，應邀請至少五名供應商個別提交標書。 

 
5. 審計署在2010年5月24日至6月10日探訪學校期間，發現學校有一項金額為

$587,000的採購，沒有進行招標。學校確認該項採購，是緊急維修禮堂之舞台射

燈，學校只獲取三份報價單，而沒有依據相關指引進行招標。 

 
6. 於2009年10月，學校亦已遵循教育局的建議，把制訂好的招標和採購程序及

指引，刋印於教職員手冊內，確保日後會遵照有關的法例、規則及通告辦理有關

事宜。 


